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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脱贫组〔2019〕110号

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

关于彭婆镇彭婆村槐庄村水利改造项目

立项的批复
伊川县水利局、彭婆镇人民政府：
伊川县水利局《关于上报解放渠倒虹吸改造工程项目立项申请》（伊水政〔2019〕246号）收悉，根据我县2019年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情况，经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同意，现将彭婆镇彭婆村槐庄村水利改造项目2个，资金45.63万元予以立项批复（详见附表）。同时提出如下要求：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。县水利局为项目主管单位，负责项目的规划设计、组织实施、监管、验收及资金使用管理工作。项目主管单位于2019年10月25日前将项目设计方案报送财政局，同时将项目实施方案一式三份，经单位一把手签字并加盖公章，报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

    二、严格执行标准。项目主管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和省（市）确定的工程标准、定额和县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相关规定，项目建设要严格按照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规定执行。

三、严格验收程序。项目完工后，项目主管单位要及时组织人员进行验收或者委托第三方进行验收，出具验收报告。对未通过验收的项目，项目管理部门须要求实施单位限时整改直至通过验收。项目验收合格后，由主管单位按照《伊川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（伊政办〔2017〕90号）文件规定，进行项目报账。

四、严格监督检查。项目完工后，项目主管单位按照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《关于调整<伊川县财政扶贫项目全流程管理制度>的通知》（伊脱贫组〔2018〕236号）文件规定，建立项目台账、规范整理项目资料一式三份（主管单位、实施单位、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各一份）。同时按照《伊川县扶贫开发办公室 伊川县财政局关于印发伊川县扶贫资金项目公示公告制度的通知》（伊扶贫办〔2017〕116号）文件要求，将项目在有关行政村、乡镇、县级政府网站予以公示公告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五、加强后续管理。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后，要按规定保存有关档案资料、建立工程管护制度、设立项目公示牌，加强对财政扶贫项目工程的管理和维护，确保项目持续发挥效益。
附件：彭婆镇彭婆村槐庄村等村水利改造项目立项批复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10月28日

附件

彭婆镇彭婆村槐庄村等村水利改造项目立项批复表
	主管单位
	项目名称
	建设任务
	资金规模（万元）

	水利局
	1.2019年伊川县彭婆镇槐庄村水利改造项目
	安装φ1800钢筋砼管12m，恢复C25砼道路10*5m；新建C20砼挡土墙3处；进出口设置C20砼扭曲面。


	19.24

	水利局
	2.2019年伊川县彭婆镇彭婆村水利改造项目
	安装φ1800钢筋砼管12m;恢复C25砼道路10*27m；新建C20砼挡土墙3处；进出口设置C20砼扭曲面。


	26.39

	合  计
	
	
	45.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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